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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财会〔2024〕4 号

层转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

国家中医药局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

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市（县）、区财政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医保局，各直属医院：

现将省财政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医保局、省中医药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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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转发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局关于印

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>通知》

（苏财会〔2024〕20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结合

我市实际，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明确主体责任，建立工作机制

充分发挥公立医院党委在内部控制建设中的领导作用，明确

公立医院党委主要负责人是整体内部控制建设与实施的第一责

任人，对内部控制的建立健全和有效实施负责。建立健全公立医

院内部控制委员会工作机制，鼓励公立医院明确综合职能部门作

为内部控制建设的牵头部门，明确各职能部门在不同业务中的主

体责任，明确内部审计部门或指定的相关部门对内部控制建立和

实施情况进行监督评价，保证权力依法运行。

二、制定工作方案，细化目标任务

公立医院要按照《通知》确定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，结合

单位实际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时间节点，细化任务分工，创新

方式方法，引导公立医院广大干部职工自觉提高风险防范和权力

规范运行意识。将内部控制的方法融入公立医院信息系统的建设

之中，将内部控制建设进行固化，确保各项业务活动可控制、可

追溯。确保到 2025 年 6 月底，建立健全权责清晰、制衡有力、

运行有效、监督到位的内部控制体系。

三、聚焦重点业务，完善管控措施

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医院的实

际情况，要针对重点业务和问题频发的高风险领域，加强对关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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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节、关键岗位的重点防控。查找风险隐患，形成风险清单，强

化责任落实，加强问题整改，推动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制度

内化为内部控制制度、标准和流程，建立长效机制。确保公立医

院内部控制覆盖各项经济活动及相关业务活动，切实发挥在防范

业务风险与廉政风险等方面的作用。

四、加强监督检查，推动落地见效

各级财政部门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医保部门和各公立医院

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，加强政策指导及业务培训。财政部门要加

强对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卫生健康行

政部门、医保部门要结合大型医院巡查、医保基金使用监管等工

作将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纳入检查范围，针对检查

中发现的内部控制问题和薄弱环节，督促公立医院及时制定整改

措施。

附件：转发财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国家中医药

局关于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公立医院内部控制建设

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无锡市财政局   无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  无锡市医疗保障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4 月 7 日


